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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湛江市卫生健康局初次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第一批）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1

对医疗卫生机构违反规

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

于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

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

的，允许未取得护士执

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

未依照规定办理执业地

点变更手续、延续执业

注册有效期的护士在本

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范

规定的护理活动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440220142000

《护士条例》

第十条第一款、

第二十八条第二

项

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的，不予处罚：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在责令改

正期限内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二）初

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在责令

改正期限内改正

的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签订承诺书、现

场教育、回访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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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2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制

定、实施本机构护士在

职培训计划或者未保证

护士接受培训的的行政

处罚

440220143000

《护士条例》第

二十四条第一

款、《护士条例》

第三十条第一项

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的，不予处罚：

（一）违法行为

轻微并在责令改

正期限内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二）初

次违法且危害后

果轻微并在责令

改正期限内改正

的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回访

检查

3

未按照规定建立医疗器

械临床使用管理工作制

度的行政处罚

《医疗器械临床

使用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一项、

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

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的，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轻微并

在责令改正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二）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并

在责令期限内改

正的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回访

检查

所需事项在减免

责清单编制完成

前未能在事项系

统中发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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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4

未按照规定设立医疗

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委

员会或者配备专（兼）

职人员负责本机构医

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

工作的行政处罚

《医疗器械临

床使用管理办

法》第九条第一

款、第四十五条

第二项

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的，不予处

罚：（一）违法

行为轻微并在

责令改正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二）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

微并在责令改

正期限内改正

的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回

访检查

所需事项在减免

责清单编制完成

前未能在事项系

统中发布、调整。

5

对乡村医生变更执业的

村医疗卫生机构，未办

理变更执业注册手续的

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0135000

《乡村医生从业

管理条例》第十

七条、第四十条

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的，不予处

罚：（一）违法

行为轻微并在

责令改正期限

内改正，没有造

成危害后果的；

（二）初次违法

且危害后果轻

微并在责令改

正期限内改正

的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回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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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6

对用人单位有未采取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第二十条

规定的职业病防治管

理措施的行为的处罚

440220368000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二十

条、第七十条第

二项

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的，不予

处罚：（一）

违法行为轻微

并在责令改正

期限内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二）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在责令期限内

改正的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回

访检查

适用情形具体包

括：（一）未设置

或者指定职业卫

生管理机构或者

组织，配备专职或

者兼职的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负责

本单位的职业病

防治工作；（二）

未制定职业病防

治计划和实施方

案；（三）未建立、

健全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

程；(四)未建立、

健全职业卫生档

案和劳动者健康

监护档案；（五）

未建立、健全工作

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监测及评价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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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7

对用人单位有《职业病

防治法》第七十条规定

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440220366000

《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第二十四

条第一款、第二

十六条第二款、

第七十条第一

项、第七十条第

三项

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的，不予

处罚：（一）

违法行为轻微

并在责令改正

期限内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的；（二）

初次违法且危

害后果轻微并

在责令改正期

限内改正的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回

访检查

适用情形具体包

括：（一）用人单

位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结果未存档、

上报、公布。用人

单位未按照规定

公布有关职业病

防治的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职业病

危害事故应急救

援措施。

8

对放射工作单位未给

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

办理《放射工作人员

证》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0051000

《放射工作人

员职业健康管

理办法》第六

条、第三十九条

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的，不予处

罚：（一）放射

工作人员已进

行上岗前职业

健康检查、个人

剂量监测、开展

放射防护有关

法律知识培训，

仅未办理《放射

工作人员证》；

（二）在责令改

正期限内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

后果。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回访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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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免处罚依据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9

对用人单位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

违法行为的处罚

440220035900

《放射诊疗管

理规定》第二十

三条、第四十一

条第四项

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一）已

进行个人剂量

监测、职业健康

检查，仅未建立

个人剂量和健

康档案的；（二）

在责令改正期

限内改正，没有

造成危害后果。

《行政处罚法》第

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回

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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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湛江市卫生健康局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第一批）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减轻处罚
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1

对卫生质量、卫

生服务、卫生管

理制度不符合规

定要求的行为的

行政处罚

440220158000

《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七条第二款、第

十九条第三款、第

二十五条第二款、

第三十条第二款、

第三十七条第一

项、第五项、第八

项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一）对逾期不改的单

位进行检查，检查当日

内按照规定建立卫生管

理制度、设立卫生管理

部门或者配备专（兼）

职卫生管理人员和建立

卫生管理档案。（二）

对逾期不改的单位进行

检查，检查当日内立即

联系公共卫生用品售卖

方索取检验合格证明并

做好索证档案管理。

（三）对逾期不改的单

位进行检查，检查当日

内立即按规定公示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卫生

检测结果和卫生信誉度

等级。

《行政处罚

法》第三十二

条第一项

逾期不改，回

访检查当日

立即整改的，

给予警告，并

处以五百元

以上一千元

以下的罚款

现场教育、回

访检查

适用情形具体包括：

（一）未按照规定建

立卫生管理制度、设

立卫生管理部门或

者配备专(兼)职卫

生管理人员,或者未

建立卫生管理档案

的（二）未按照规定

索取公共卫生用品

检验合格证明和其

他相关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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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湛江市卫生健康局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第一批）

序号 事项名称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督

措施
备注

1

对未按照规定对公

共场所进行卫生检

测和未按照规定对

顾客用品用具进行

清洗、消毒、保洁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440220232000

《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十

九条第一款、

第三十六条第

一项、第二项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一）责令改正期限
五日内主动按照标
准和规范检测，检测
合格的。责令改正期
限五日内主动按照
标准和规范检测，检
测不合格的，及时整
改，消除或减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二）
责令改正当日对顾
客用品用具进行清
洗、消毒、保洁。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第

一款

（一）第一种情形

给予警告，并可处

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第二种情形

给予警告，并可处

一千元以下的罚

款。（三）第三种

情形给予警告，并

可处五百元以下

的罚款。

现场教育、

回访检查

2

对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未组织从业人员
进行健康检查或者
允许未取得健康合
格证明的人员从事
直接服务工作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440220157000

《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十
条、第三十八

条

责令改正当日立即
调离没有获得有效
健康合格证明人员
的工作岗位，同时安
排体检，消除或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警告，并处五百元

罚款

现场教育、

回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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